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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福田公司对强制性认证管理要求的通知函
相关供应商：
2019年10月17日，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《市场监管总局关于调整完善强制性产品认证目录和实施要求的公告》（2019年第44号）（以下简称“44号公告”），调整强制性产品认证目录及扩大自我声明评价方式实施范围，取消部分零部件强制性认证，部分产品的认证方式由第三方认证调整为自我声明评价。截止目前，汽车相关零部件产品实施强制性认证情况如下表：
	序号
	产品名称
	认证类别
	实施日期
	认证/评价方式

	1
	机动车喇叭
	非强制性认证
	2018.06.11
	——

	2
	机动车制动软管
	
	
	

	3
	汽车燃油箱
	
	
	

	4
	机动车回复反射器
	
	2018.12.03
	

	5
	汽车内饰件
	
	2019.10.16
	

	6
	汽车门锁及门保持件
	
	
	

	7
	机动车辆间接视野装置
	强制性认证
	2018.12.03
	自我声明评价方式
(程序B)

	8
	汽车行驶记录仪
	
	
	

	9
	车身反光标识
	
	
	

	10
	汽车安全带
	
	2019.10.16
	

	11
	机动车外部照明及光信号装置
	
	
	

	12
	汽车座椅及座椅头枕
	
	
	

	13
	汽车安全玻璃
	
	
	


福田公司对上述零部件供应商管理要求如下：
1、认证要求

1）不再实施强制性产品认证的零部件（1-6序号）：
◆ 新产品：由贵公司申请，出具自愿性产品认证证书。
◆ 已有证书产品：认证机构应注销相关强制性产品认证证书，贵公司申请可直接转为自愿性产品认证证书；
2）适用强制性产品认证自我声明评价方式的零部件（7-13序号）：
◆ 新产品：
—— 2019年12月31日前，贵公司可自愿选择原型式认证方式或者自我声明评价方式；
—— 2020年1月1日起，只能采用自我声明评价方式，不再发放强制性产品认证证书。
◆ 已有证书产品：2020年10月31日前，注销相应的强制性产品认证证书并完成自我声明。注销的证书可根据贵公司申请直接转为自愿性产品认证证书。
2、入厂检验要求

自2020年2月1日起将自愿性认证标识作为进货检验的检验要素。
福田公司采购管理本部特拟此函，意在将福田公司对供应商强制性认证的管理要求传达贵司，同时需要供应商反馈。

	            河北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             公司回执

	配套零部件名称
	汽车座椅、内饰件

	认证计划
	内饰件：

新产品：自即日起所有新产品进行自愿性认证；

老产品：老产品2019年12月30日前，完成自愿性认证转换。

汽车座椅：

新产品：自即日起所有新产品进行自我声明；
老产品：2020年10月31日前，注销已获得的强制性产品认证证书并完成自我声明。  

	供应商(总经理)签字:


北汽福田采购管理本部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年11月5日
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


Bei Qi Foton Motor Co.,Ltd.


地址:北京市昌平区沙河镇沙阳路  邮编:102206


Address:ShaHe.Changping.Beijing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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